
 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3年丙級教練講習會實施計畫 

一、總則 
1依據：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頒佈之「112年輔導非亞奧運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各級教練、   
        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」與「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」， 
        及經核定之「本會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
  2目的：為提倡太極拳運動，提昇教練素質與培養教練人才，儲備師資及配合教學需要，充實 
          基層實力，藉以推廣全民運動，期使太極拳運動更能發揚光大。 
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。 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
四、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
五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板橋體育場、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委員會。 
六、講習對象及資格： 

1、曾學習太極拳，年滿18歲，高級中學（含同等學力）以上畢業，初通拳經、拳義、拳理， 
   且品行端正者, 非本國國籍者, 請至當地警察局申請良民證, 週期至少為上課前半年。 

     2、曾取得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，每四年內務必至少參加一次複訓講習。若證照已過四年有效 
期，自動失效，將不得作為擔任丙（或C）級教練職務之資格證明。 
 (證照有效期之展延或恢復，請詳閱-- [十二、證書與說明]) 

3、由各協、支、分會推薦；若無協、支、分會推薦者可自行報名。 
4、名額暫定六十名。 
☆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[ 未來本會所核發之甲.乙.丙級教練/裁判證，其效力等同於本會原核 
發之A.B.C級教練/裁判證 ]。 

七、講習日期及地點： 
1、日期：民國113年4月13、14、15日(六.日.一)，計三日(每日8小時，共計24小時)。 

    2、地點：新北市立板橋體育場 （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）。 
八、講習內容：  

    1、體能訓練法  ​   ​   2、太極拳基本技術    3、太極拳規則 
4、太極拳指導技術     5、戰略與戰術 ​    6、運動營養學 

    7、太極拳科學理論 ​   8、運動傷害與防護    9、性別平等教育(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) 
   10、兒童及青少年運動訓練注意事項 

九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3月18日止 
十、報名方式： 

☆（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，僅提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。） 
  1. 報名表、「資料表」及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請每人各填寫一份。 
   初訓者檢附 :  
     ①相片➊報名表 實貼1張。---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浮貼2張---( 1吋 )共3張。 
           ➋繳交最近二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（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為準）1份。 

      (體總統一製作初訓證照之用)  
      將證件照電子檔E-mail到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

信箱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 
     ②證件●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 
   複訓者檢附 : 
     ①相片●報名表 實貼1張。---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浮貼2張---( 1吋 )共3張。 

複訓證照—由本會印製，不需繳交證件照jpg電子檔。 
     ②證件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 
           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 影本。 
            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 
 2、親自到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報名。。 



 3、參訓人員需著太極拳運動服（可穿著協、分、支會制式服裝），以彰顯團隊精神。 
 4. 收費: 初訓者收費 $3000   複訓者僅收 $1500（須檢附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 影本）。 
★本講習會成果報告，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，不合格者不予退費 
十一、報名地點： 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（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88號9樓之1） 
          電 話：（02）2242-2600    傳 真：（02）2242-5188   
          聯絡人： 李連春     0935-323533     e-mail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 

報名費請匯款： 第一銀行連城分行     帳 號：　236-50-108623 
               戶 名： 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(請註明丙教講習費) 
 

十二、證照[書]及說明: 
1.參加本會丙級教練講習初訓合格者，由本會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，經核定後再發給 
  丙級教練證（體總印製）1份、結業證書1份。複訓者，則換發複訓證照(等級不變---本會印製 )  
  1份、複訓結業證書1份。 
★無論【升等（即初訓）、進修（即複訓）、補證】，本會原核發之A.B.C級證照，一律改核發為甲. 
乙.丙級。 

★109年起，只有升等（即初訓）證照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統一印製，再交由本會核發。 
  其餘所有證照(書)皆由(本會印製)核發。  甲、乙、丙 級  複訓 證照 也是由 [ 本會印製 ]。 
★初訓證照(體總印製)之➊原始發照日期 與➋本證發照日期---都是填寫同一日[初訓發照日期]。 
複訓證照(本會印製)之➊原始發照日期[即初訓發照日期] ➋本證發照日期[即複訓發照日期]-—則是填 
寫不同日期。​  

 
2.證照所印[ 有效期限 ：依考核單位期限規定]，為體總對[ 有效期限 ]之核示；本會據此而作以 
下規定：教練/裁判證自[本證發照日期]起生效，有效期間為四年。已過[ 有效期限 ]，則自動 
失效。失效之證照，不得作為擔任各級教練/裁判職務之資格證明。 
※如[本證發照日期]為109.07.07，則[ 有效期限 ]為113.07.06。 

3. 證照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之規定 : 
➊初訓（即升等）講習  [ 證照失效--已過四年有效期 也可參加 ]： 
➀取得本會丙（或C）級教練/裁判證，[ 滿2年 ]以上者、得以參加 乙級教練/裁判 升等講習。 
➁取得本會乙（或B）級練/裁判證，[ 滿3年 ]以上者、得以參加 甲級級教練/裁判 升等講習。 
(※初訓[即升等] 證照(體總印製)自本證發照日期 起生效)。 

➋複訓(即進修)講習 [不論在有效期間 或 已過有效期 皆可參加]： 
參加本會或本會團體會員辦理之複訓講習，審核合格後則可換發複訓證照(等級不變)，得以展延 
或恢復有效期四年。  (※複訓證照(本會印製)自本證發照日期  起生效)。 

★證照失效者，參加 [ 複訓(即進修)講習 ] 或 [初訓（即升等）講習 ]，經審核合格後，即可換 
  發新證照恢復有效期四年—詳細說明如上。 
★參加初訓 與 複訓 講習，需檢附之證件，請參閱[ 各級教練/裁判講習計畫書 ]。 
4.補發之證照同原證照，且有效期不變 (自本證發照日期  起生效 )。 
  證照經補發後，原證照即作廢不得再行使用。 
★證照書如有遺失、改名情形---請上本會網站之（會務公佈欄），參閱證照書補發申請[含A教證遺失證明]與申請辦法 

5.本證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轉借他人，亦不得任意變造或偽造。 
 
十三、性騷擾申訴管道 ----如於本講習會中遇性騷擾事件，請與本會（或承辦單位）聯絡。 
➊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 電話：（02）2778-3887  傳真：（02）2778-3890 電子郵件：tccass@ms35.hinet.net 
➋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電話：（02）2242-2600  傳真：（02）2242-5188 
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 
十四、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自主防疫不可少;必要措施：進場量測體溫、酒精乾洗手、請配

戴口罩上課(講習期間若有發燒超過38度或有嚴重咳嗽者，請儘速就醫返家休息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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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
113年度丙級教練講習會課程表  
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         地點：新北市板橋體育場 

         星期 
日期 4月13日（六） 4月14日（日） 4月15日（一） 

07:30～08:10 
會場佈置 
報到 

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

太極拳科學與理論 
（全民版37式） 

太極拳規則 
（全民版13式） 08:00～09:50 

開訓/本會沿革 
教練的職責與修養 

講師 陳秘書長俊華 連郁琦 老師 李連春 老師 

10:00～10:50 
體能訓練 
（推手運用） 

  戰略與戰術 
（全民版64式） 

技術指導 
（全民版54式劍） 講師 

11:00～11:50 

講師 吳榮輝 老師 周金樹 老師 顏愛梅 老師 

午餐               休息 

13:00～13:50 性別平等教育 

技術指導 
（全民版陳氏38式） 

太極拳基本技術 
（全民版32式刀） 

講師 林宛臻 老師 

14:00～14:50 
兒童及青少年運動訓

練注意事項 

講師 陳俊華 老師 徐家和 老師 陳炳鎔 老師 



15:00～16:50 
運動傷害與防護 
運動醫學與營養 

 

技術指導 
（全民版九九42式） 

學科測驗 
術科測驗 
（綜合討論） 

結訓 

講師 陳炳鎔 老師 黃宗興 老師 賴理事長、教練群 

  
 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3年度丙級教練講習會報名表 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時間：4月5~7日  地點：板橋體育場南門教室 

1吋相片 
實貼1張 

□初訓       □複訓           編號: 

姓    名  性 別  

生    日     年   月   日 最 高 
學 歷  

身份證字號  拳 齡  

電     話 (O)                 (H)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地     址 
郵遞區號: 
   

 

所屬教練場  職   務  

師     承  

推薦單位  負責人 
(簽蓋章)  

備註 郵政劃撥影本黏貼處 



一、填表人（本人）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，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使用。 
二、本表、「資料表」及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請每人各填寫一份。 
●需繳交之相片、初訓證件照jpg電子檔-----請詳閱 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  上說明。 
●所有相片.證照 影本，請粘貼在------------------相片、證照書 粘貼表 上。  
三、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一項即可。學員姓名必須以身份證為準，不得以法號、綽號等報名，不得以簡體、類似字、草字等書寫。如

有改名、冠夫姓等，則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證明文件。★具外國籍者須附護照等…有關證件影本。 
四、「職務」和資料卡的「現任職務」不同，是指在所屬協、分、支會或教練場擔任的職務，如理事長、秘書長、總幹事、總教

練、教練、助教、太極拳志工…..。 
五、報名費請匯款:  第一銀行連城分行     帳號: 236-50-108623 
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: 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(請註明:丙教講習費) 

丙級教練講習費，初訓者收費$3000。     複訓者僅收$1500（須檢附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 影本）。 
★本講習會成果報告，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，不合格者不予退費。 

六、丙教講習初訓者檢附：●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複訓者檢附： 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 影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 
     
七、講習會學員，請穿者太極拳服裝（可穿著協、分、支會制式服裝），以彰顯團隊精神。 
八、本活動之相關事宜與規定詳載於實施計劃，請查照。 

九、三日餐盒：  □素     □葷     
十、請詳填術科考試拳架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極拳  
十一、聯絡人：李連春    0935-323533     電話：02-22422600    傳真：02-22425188   

        e-mail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 

 
 
 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3年度丙級教練講習會資料表 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時間4月5~7日  地點：板橋體育場南門教室 

 

所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:          

姓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訓  □複訓 

身份證字號  生 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

最高學歷  性 別  血 型  

現任職務  專     長  

電      話 (O)​ (H)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

地      址 

 
   

 

師      承  

mailto:t22422600@yahoo.com.tw


                
太極拳活動
經歷 

 可填寫：學
拳之歷程、拳
齡、所學過之套
路、參加活動 

 記錄、參加
賽事與成績或
擔任志工等個
人之太極拳經
歷。 

 

※「現任職務」請務必

填寫。「現任職務」和

報名卡的「職務」不同

，是指在職場工作擔

任的職務，如公職、軍

職、工、農、商、電腦

資訊、教育學術、營建

裝潢--等。如已退休或

現在主要從事太極拳

有關業務，可填太極

拳教練、助教、○協會

理事、○支會秘書、太

極拳志工--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表將成為各位學員之個人紀錄以存會備查，請工整、詳實填寫 
（本報名資料，僅提供本會辦理本活動之使用）。 

 
 

113丙教相片、證照 書 粘貼表   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

學員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訓    □複訓             編號: 

①初訓需繳交➊相片( 1吋 )共3張---報名表實貼1張。本表浮貼2張。 ➋證件照jpg電子檔1份。 

  ★《 2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 》---(體總統一印製初訓證照之用)。 

  ★將證件照電子檔需打上檔名--例：[ 張小美B212345678 ] 並E-mail到本會信箱: t22422600@yahoo.com.tw   
 
➁複訓需繳交●相片( 1吋 )共3張---報名表實貼1張。本表浮貼2張。---(不需證件照電子檔，只需繳交相片—本會印製複

訓證照之用 )。 

  

 
 
 
 
請參閱最後頁---證件照JPG電子檔 ◆ 規格 ◆ 

 



 

●證件照jpg電子檔規格： 
以（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）為準---如下圖例1. 圖例2. 
 
●初訓學員每人繳交最近二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1份 。 
將電子檔E-mail到新北市太極拳總會信箱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 

(體總統一印製【初訓證照—貌似健保卡】之用；複訓者，只需繳交相片) 
 
 
 

圖例1--為了不會污損相片 

❶身份證或護照影本【正 反 面】[ 註：影本上註明：限本○○講習使用] 請(實貼)於此。 
   [ 註：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 講習使用] 

       

 

 
●相片.證照 影本粘貼時，可覆蓋在各欄位中的 [說明文]上。 

 

           正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面 

 

 

 

 

 

➋ ①□丙教初訓---不用貼 

    ②□丙教複訓---丙（或C）教證影本 (實貼)於此欄位。 

 

 
    
★初訓證照【貌似健保卡】，其 背面有【發照日期】，故要粘貼 ( 正反2面 )，其餘證照只貼( 正面 ) 
 
 

 

 

 
 

●如有□[ 證照[書]補發申請書 ]、     □[ 改名證件 ] 也請附於本表後 

 



相片浮貼方式 請參閱---上頁 [證明文件、相片] 粘貼表圖示   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
不知 [ 編號 ]者， 
先不用寫 [ 編號 ] 

↘ 

    008林芳芳K234567899  →證件照電子檔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圖例2  錯誤照片---Ⅹ不合規格、 ○符合規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○ 須為 彩色 白底 
 

○ 頭像 須比身體大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 不可戴帽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Ⅹ 不可頭髮 遮 眉、眼、耳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○​  不可有 特殊表情（露齒 瞇眼等） 
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Ⅹ  相片需 清晰不模糊 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
